广州市人口准入基本条件
　　一、新生婴儿登记类准入人员的人口准入基本条件。
　　同时具备下列2项条件的新生婴儿，准予登记本市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口（即城镇居民户口，下同）：
　　（一）父母亲在本市有合法住所。
　　（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属计划内新出生的，父母亲双方或一方常住户口在本市。
　　2属计划外新出生的，父母亲双方或母亲一方常住户口在本市，父母亲已接受计划外生育处理。
　　二、被收养人登记类准入人员的人口准入基本条件。
　　同时具备下列3项条件的被收养人，准予登记、迁入本市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口：
　　（一）收养人在本市有合法住所。
　　（二）收养人有本市常住户口。
　　（三）取得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核发的收养登记证。
　　三、恢复户口类准入人员的人口准入基本条件。
　　同时具备下列3项条件的恢复户口人员，准予恢复本市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口：
 
　　（一）在本市有合法住所。
　　（二）原具有本市常住户口。
　　（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参军复退回本市。
　　2到外地就读大中专、技工学校毕业、退学、休学回本市。
　　3劳改释放、解除劳教或少管后回本市。
　　4出国、出境后回本市。
　　5归国华侨、港澳台同胞回本市定居。
　　6持户口迁移证件或遗失户口迁移证件在迁入地未入户回本市。
　　7从本文件实施之日起到国内外其他地方就业、学习、生活后回本市。
　　四、人才引进类准入人员的人口准入基本条件。
　　（一）同时具备下列3项条件的人才，准予人才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一次性或分批迁入本市非农业户口(其未成年子女入户实行随父随母自愿的原则)：
 
　　1在本市有合法住所。
　　2来本市创业或被本市行政区域内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以及社会保险纳入我市行政区域内劳动保障部门管理的依法登记的企业、非企业单位和外地单位驻穗办事机构（以下简称单位）正式录（聘）用（包括调任、转任，下同）或招用，按规定办理录（聘）用手续或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和办理缴纳社会保险的手续。
　　3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以及国内外学术、科学技术带头人。
　　（2）拥有属于自主知识产权并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的专利、发明或者专有技术的人才。
　　（3）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部）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4）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年龄在50周岁以下、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年龄在40周岁以下或具有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年龄在40周岁以下的人才。
　　（5）具有国民教育序列研究生学历并有博士学位或出国留学并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人才。
　　（6）具有国民教育序列研究生学历并有硕士学位和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执业资格（不包括助理级执业资格，下同）或在国外取得硕士学位的年龄在40周岁以下的人才。
　　（7）经批准调任、转任到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担任副处级以上领导职务或正处级以上非领导职务的干部。
　　（8）省、市政府文件明确规定引进的其他高级人才。
　　（二）同时具备下列4项条件的人才，属于未婚或已婚配偶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准予人才本人迁入本市非农业户口；已婚的夫妻双方均是非本市常住户口的人才，夫妻双方均同时具备下列4项条件的，准予夫妻双方及其未成年子女迁入本市非农业户口：
　　1在本市有合法住所。
　　2来本市创业或被本市行政区域内单位正式录（聘）用或招用，按规定办理了录（聘）用手续或依法签订了劳动合同和办理了缴纳社会保险的手续。
 
　　3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以上学历并有学士以上学位的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人才。
　　（2）具有普通高等教育大专以上学历，同时具有相关专业的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执业资格的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人才。
　　（3）具有中等职业教育以上学历或普通高中以上学历并有技师职业资格的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技能型人才。
　　（4）具有中等职业教育以上学历或普通高中以上学历并有高级职业资格的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技能型人才。
　　4所学专业、所毕业学校、所拥有的专业技术资格、执业资格、职业资格、所从事的工种（岗位）等符合市公布实施的人口准入补充条件规定的目录。
　　五、政策性安置调配类准入人员的人口准入基本条件。
　　（一）在本市有合法住所，符合省、市政府关于军队转业干部来本市安置政策规定的军队转业干部，准予其本人及配偶、未成年子女登记、迁入本市非农业户口。
　　（二）在本市有合法住所，符合省、市政府关于军队复员干部、退伍义务兵和转业士官来本市安置政策规定的复员干部、退伍义务兵和转业士官，准予其本人登记本市非农业户口。
　　（三）在本市有合法住所，符合省、市政府关于军队干部家属随军来本市政策规定的随军家属，准予其迁入本市非农业户口。
　　（四）在本市有合法住所，符合省、市政府关于军队离退休干部移交本市管理政策规定的军队离退休干部，准予其本人及随迁家属登记、迁入本市非农业户口。
　　（五）省、市政府文件明确规定由本市安置的其他人员，准予登记、迁入本市非农业户口。 
　　六、家庭团聚类准入人员的人口准入基本条件。
　　（一）同时具备下列3项条件的投靠配偶人员，准予其迁入本市非农业户口：
 
　　1配偶在本市有合法住所。
　　2配偶具有本市非农业户口。
　　3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配偶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资格、高级技师资格、研究生学历并有博士学位、研究生学历并有硕士学位和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执业资格。
　　（2）配偶在本市3年内累计缴纳个人所得税达到10万元。
　　（3）配偶具有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大学本科学历并有学士学位、大专以上学历并有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执业资格或具有高级职业资格、技师资格，夫妻双方均达到晚婚年龄后的结婚年限达到市公布实施的人口准入补充条件规定的可给予入户的年限（最低不低于2年）。
　　（4）配偶领有市残联核发的《广州市残疾证》或区以上民政部门核发的《广州市低收入困难家庭证》或市总工会核发的《广州市特困职工证》，夫妻双方均达到晚婚年龄后的结婚年限达到市公布实施的人口准入补充条件规定的可给予入户的年限（最低不低于2年）。
 
　　（5）夫妻双方男方年龄超过60周岁、女方年龄超过55周岁的。
　　（6）男方年龄超过60周岁或女方年龄超过55周岁，另一方年龄超过30周岁，结婚年限达到市公布实施的人口准入补充条件规定的可给予入户的年限（最低不低于1年）。
　　（7）对不符合本条第（1）至第（6）款条件的其他投靠配偶人员，夫妻双方均达到晚婚年龄后的结婚年限达到市公布实施的人口准入补充条件规定的可给予入户的年限（最低不低于5年）。
 
　　（二）母亲常住户口在市外，父亲常住户口在本市的计划外出生的投靠父亲的未成年小孩，其父母亲均达到晚婚年龄后的结婚年限达到市公布实施的人口准入补充条件规定的可给予入户的年限（最低不低于5年）的，准予其迁入本市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口。
　　（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投靠子女人员，准予其迁入本市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口：
 
　　1男性年龄超过60周岁、女性年龄超过55周岁，夫妻有一方原具有本市常住户口或是鳏寡人员，来投靠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子女的。
　　2男性年龄超过60周岁、女性年龄超过55周岁的非鳏寡人员，身边无子女，所有子女的常住户口均在本市，在本市连续居住的年限达到市公布实施的人口准入补充条件规定的可给予入户的连续居住年限（最低不低于2年）。
　　（四）属于解决历史遗留的夫妻分居和未成年小孩随父入户的人员，其解决夫妻分居和未成年小孩随父入户的条件达到市公布实施的人口准入补充条件的，准予其迁入本市非农业户口。
 
　　七、纳税类准入人员的人口准入基本条件。
　　同时具备下列3项条件的非本市常住户口人员，准予其本人及配偶、未成年子女迁入本市非农业户口：
　　（一）在本市有合法住所。
　　（二）在本市连续居住、就业（创业）和缴纳社会保险的年限达到3年。
　　（三）在本市3年内个人累计缴纳个人所得税达到10万元。
　　八、农迁农类准入人员的人口准入基本条件。
　　同时具备下列2项条件的投靠配偶的农业户口人员，准予其迁入本市农业户口：
　　（一）配偶在本市有合法住所。
　　（二）配偶具有本市农业户口。
　　九、补充吸收类准入人员的人口准入基本条件。
　　同时具备下列3项条件的有关人员，准予登记、迁入本市非农业户口或农业户口：
　　（一）在本市有合法住所。
　　（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中等职业教育以上学历或普通高中以上学历，并有中级职业资格，在本市就业和缴纳社会保险达到5年，年龄在30周岁以下，所拥有的职业资格、所从事的工种（岗位）等符合市公布实施的人口准入补充条件规定的可给予申请入户的有关目录，有机关、事业单位正式录（聘）用或企业招用签订了劳动合同并办理了缴纳社会保险手续的未婚的特殊技能人员。
　　2具有普通高等教育大专以上学历，在国家机关从事特殊性、艰苦性、危险性、保密性强的工作的特殊岗位从业人员。
　　3被评为“广州市十佳外来青年员工”的人员。
　　4符合本市投亲靠友来本市入户和落实政策回本市入户政策规定的人员。
 
　　5其他有特殊困难需要来本市的人员或本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特殊技能人员和特殊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本市年度人口计划指标。
　　十、办理不可市内迁移的非农业集体户口类准入人员的人口准入基本条件。
　　（一）对同时具备下列4项条件的学生，准予其迁入学校的学生非农业集体户口：
　　1在本市有合法住所。
　　2在本市的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招收的属于全日制普通学历教育的非广东省常住户口学生。
　　3有本市市级以上计划部门的招生计划。
　　4经本市市级以上招生部门办理录取手续。
　　（二）对同时具备下列3项条件的驻穗办人员，准予其本人迁入驻穗办非农业集体户口：
 
　　1在本市有合法住所。
　　2驻穗办正式工作人员。
　　3有市政府批准的驻穗办工作人员入户计划指标。
　　十一、本市农业户口人员就地“农转非”，按我市有关就地“农转非”政策执行。
　　已有我市蓝印户口的人员，其户口转办为本市非农业户口，仍按原蓝印户口管理规定执行。
对符合原侨汇购房入户规定，并有年度人口机械增长计划指标的拟入户人员，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市公安部门办理入户手续。
　　十二、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员，其解决夫妻分居的结婚年限相应延长5年。
　　十三、本文件所规定的合法住所，包括本人或夫妻共同拥有房地产权、已领取或暂未领取市国土房管部门核发的《广州市房地产证》或《房地产权证》的固定住所，合法承租的有一定期限的住所，政府或用人单位（学校）安排的供其居住的住所，直系亲属拥有房产权的供其居住的本市房屋。
　　本文件所规定的具有本市常住户口人员，包括具有本市农业户口、全民农业户口、自理口粮户口、地方城镇居民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人员，具有不可市内迁移的本市驻穗办非农业集体户口的已退休人员以及在本市参加了房改拥有房改房人员，侨汇购房入户人员，不包括具有本市的不可办理市内迁移的学生非农业集体户口的在校学生、毕业后暂未将户口从学生非农业集体户口中迁离的人员、驻穗办非农业集体户口的驻穗办工作人员。
　　本文件所规定来本市创业是指在本市进行工商和税务注册登记的企业担任法定代表人、投资者或合伙人。
    本文件所规定的“……以上学历（学位、职务）”均含本学历（学位、职务），“……市级以上”含市级，“……周岁以下”含本周岁。
　　十四、在本市连续居住、就业、缴纳社会保险和纳税等的年限，有合法证明材料的，在本文件实施之前的年限予以认可。缴纳社会保险的年限，暂不包括缴纳医疗保险年限。

